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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海淀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

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各烟花爆竹销售网点：

按照《北京市海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立即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结合工作实际，海淀区安全监管局制定了《海淀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市海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5年1月5日   

海淀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

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

2014年12月29日，清华附中体育馆工程工地发生一起底板钢筋坍塌导致10人死亡4人受伤的重大事故，损失巨大，影响极其恶劣。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海淀区安全生产工作，认真排查治理事故隐患，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区政府决定：从即日起至2015年全国“两会”结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为确保全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形势稳定，按照《北京市海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立即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要求，结合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实际，现制定海淀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全力防范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为目标，以全方位查找安全隐患为抓手，及时、有效、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规范企业安全生产行为，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检查范围、时间和重点

（一）检查范围

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的范围将覆盖海淀区，涉及全区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烟花爆竹销售网点。即：组织开展一次全面彻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二）检查时间

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从即日起开始至2015年全国“两会”结束，涵盖“两节”、“两会”重点时期。

（三）检查重点

1、危险化学品

一是加油站、气体销售企业、液氨使用单位等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单位，重点检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情况、培训教育记录、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开展情况、相关资质证照、储存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设备设施的保养及维修、劳保防护用品发放和使用、现场安全条件及值守应急等情况。二是仅开展票据业务的单位，要检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培训教育记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关资质证照。销售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的单位要建立销售流向登记档案，并及时上网填报销售信息。

2、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网点从搭棚进货开始检查。重点检查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销售大棚烟花爆竹存放量及堆垛是否符合要求、烟花爆竹品种是否符合规定、销售场地消防器材的配备、电源线路的设置、大棚周边安全环境、监控摄像头等是否符合要求。

三、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认识

各企业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坚决落实北京市、区两级下达的指示要求，立即行动起来，明确分工，细化责任，制定措施，抓好落实，保证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取得实效。

（二）全面动员部署

各企业要认真进行动员部署，由企业主要负责人亲自抓落实，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案，方案要明确大检查范围、时间、工作安排等内容。组织全体员工召开安全生产大会，学习、动员、部署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使员工增强安全意识，了解并掌握安全生产常识和逃生自救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三）迅速开展安全大检查

各企业要迅速行动起来，按照本单位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案，认真组织落实，要全员参与。要以自查的形式，全面开展安全大检查，狠抓隐患排查治理，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项内容都要查，特别要加大力度检查本单位重点部位和薄弱部位，切实将防火、防爆、防冰雪灾害、防冻裂、防泄漏等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隐患、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要做好登记。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能整改的要立即整改，暂时不能整改的，要制定并落实防范措施，死看死守。对隐患严重不能保证安全的生产经营单位，各企业要停产停业，并报区安全监管局。

（四）加强应急值守

各企业要高度重视“两节”、“两会”期间的值班工作，落实各项制度，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带班制度，值班人员要熟悉业务、坚守岗位，对发生的事故和突发事件，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对值班人员脱岗，通信联络不畅，重要信息迟报、漏报导致延误应急处置工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五）加强安全监管

区安全监管局将对各企业此次大检查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抽查督导。如发现企业存在安全大检查工作未落实的、经整改仍存在安全隐患、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未上报的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
海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5年1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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